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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5   证券简称：长春经开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方式购买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锦华、绍兴万丰越商产业并购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新昌华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新昌智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军、倪伟勇与江

玉华合计持有的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预计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

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1 月

3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包含 2020年 1月 2日紧急停牌

一天）。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披露重组预案，并申请复牌。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704501815D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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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吴锦华 

注册资本：8190.4762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三江街道官河南路 999号 

成立日期：1992 年 07月 27 日 

经营范围：铸造机械、制芯机、成套自动化设备、环保设备、工业炉、模具、

机械设备及配件的开发、生产、销售、维修、安装工程施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与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电设备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6694439034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爱莲 

注册资本：35000.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 235号 

成立日期：2008 年 01月 03 日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智能机器人、机械设备、自动

化设备、环保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绍兴万丰越商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绍兴万丰越商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MA28884B9W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绍兴万林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期限：自 2016 年 03月 11日至 2023 年 02月 25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绍兴市昆仑商务中心 1幢 3001-4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3、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42453915W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自 2015 年 05月 11日至 2025 年 05月 10日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乳山路 227 号 2 楼 C 区 206

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新昌华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新昌华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43440993900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盛晓方 

合伙期限：自 2015 年 06月 16日至 2035 年 06月 09日 

主要经营场所：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大道 206号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新昌智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新昌智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4344055742U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梁品松 

合伙期限：自 2015 年 06月 17日至 2035 年 06月 09日 

主要经营场所：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大道 206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6、自然人吴锦华、吴军、倪伟勇、江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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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方式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五、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签署情况 

2019 年 1 月 2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占比

36.63%）、吴锦华（出资占比 21.98%）、绍兴万丰越商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出资占比 19.77%）、新昌华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占比

6.87%）、新昌智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占比 4.93%）、吴军（出

资占比 1.22%）、倪伟勇（出资占比 0.87%）与江玉华（出资占比 0.77%）签署了

关于本次交易的意向协议，约定公司拟向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浙江万丰

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万丰科技”）其他股东购买万丰科技 100%股份（“本

次交易”）。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且其将促使万丰科技其他股东同意

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将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

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交易各方将根据资产评估结果并

经协商后确定最终的标的资产转让价格。 

上述意向协议为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

关条款和条件由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交易文件确定。 

六、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审计和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本次交易

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能否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

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二）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基本情况表 

（三）发行股份及以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之意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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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